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热点问题 
《网络交易平台合同格式条款规范指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2014 年 7 月 30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

下简称“工商总局”）颁布《网络交易平台合同格

式条款规范指引》（以下简称“《格式条款指引》”），

自颁布日起生效。这是工商总局自 2014 年 1 月 26

日颁布《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后针对网络交易管理

出台的又一规范性文件。 

《格式条款指引》以《合同法》和新修订的《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消法》”）为基础，

对网络交易平台采用的格式条款提出了内容和形

式上的具体要求，以进一步明晰网络交易平台的经

营者（以下简称“平台经营者”）对交易平台内的

经营者（以下简称“普通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

利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格式条款指引》将“个人信

息与商业秘密收集、保护制度”单列为网络交易平

台合同格式条款的一种。 

本简讯主要关注的是《格式条款指引》之中关

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 

一、 《格式条款指引》的适用范围 

《格式条款指引》适用于中国境内设立的平台

经营者通过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以数据电文

为载体，采用格式条款与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

订立合同的情形。 

同时《格式条款指引》规定，网络商品经营者

通过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以数据电文为载体，

采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合同的，应参照适用

《格式条款指引》。 

二、 《格式条款指引》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格式条款指引》规定中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

内容总结如下： 

（一）格式条款的范围   

《格式条款指引》第三条规定，本指引所称网

络交易平台合同格式条款是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

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合

同相对人协商的相关协议、规则或者条款，包括“个

人信息与商业秘密收集、保护制度”。 

据此，平台经营者如规定个人信息与商业秘密

收集和保护的制度，则应被视为格式条款的一部

分，从而需要满足《格式条款指引》对于采用格式

条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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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网络平台经营者采用格式条款的要求  

 应以告示、通知、声明、须知、说明、凭证、

单据等形式明确规定普通经营者和消费者具

体权利义务。 

 使用格式条款应遵守公平、公开和诚实信用原

则。 

 修改格式条款的，应当至少提前七日予以公示

并通知合同相对人。 

 应当在网站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合同格式条

款或者电子链接，并从技术上保证普通经营者

及消费者能够便利、完整的阅览和保存。 

 应当采用显著方式提请合同相对人注意与其

有重大利害关系、对其权利可能造成影响的价

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

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内容。应

当按照合同相对人的要求对格式条款作出说

明。显著方式是指，采用足以引起合同相对人

注意的方式，包括：合理运用足以引起注意的

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 

 不得以技术手段对合同格式条款设置不方便

链接或者隐藏格式条款内容，不得仅以提示进

一步阅读的方式履行提示义务。  

 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加重普通经营者或消费者

责任，不得在格式条款中排出或限制普通经营

者或消费者的法定权利。 

 特别的，不允许平台经营者在格式条款中减轻

或免除自己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和经营

者商业秘密的信息安全责任。 

三、 简评 

《格式条款指引》在《合同法》1和《新消法》2

对格式条款进行的各种限定的基础上，在网络交易

平台这个特殊的经营者、消费者关系上，做出了更

为具体、更切合网络交易实际的进一步规定。比如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

者注意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格式条

款指引》则提出显著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如“网

站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合同格式条款或者电子链

接”。 

这些具体的规定，将使被规范的平台经营者、

以及行政管理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有更为具体的依

据和考量标准。在涉及格式条款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诉讼之中，也有可能被法院作为参考、以确定平台

经营者是否履行了新消法项下的义务、格式条款是

否有效。对于消费者个人信息和普通经营者商业秘

密的强调，在一定程度显示了工商总局也在逐步加

强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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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同法》第 39 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2. 《新消法》第 26 条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

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经营

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

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